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學生智慧行動裝置管理實施要點
108年8月29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 目的：落實師生家長多元溝通管道，建立學生正確使用智慧行動裝置（手機、平板、手錶等）的觀念，確保學校教學品質，建立學校優質學習環境。
2、 依據「教師輔導管教學生辦法」辦理。
3、 智慧行動裝置（3C產品）定義：凡具有通話、照相、錄影、播放音樂、筆電……等高科技產品。
4、 實施方式：

1. 智慧行動裝置申請需經過家長、導師、學務處三方簽章同意。
2. 學生家庭如有特殊需求，得由家長向學校申請攜帶智慧行動裝置到校。
3. 智慧行動裝置-智慧型手錶因具有攝影、錄音、上網、接聽電話、播放音樂……等功能，有不利學習之考量且校內外各項考試規定亦不可帶入考場，因此不鼓勵配戴（攜帶）到校。

4. 申請手續：填寫申請書，經導師簽章後，填入列管名單中，並將列管名單送交學務處生教組存查，申請書則由導師收存。
5. 經申請後，得攜帶智慧行動裝置到校，並交付暫存對象(學務處)保管，放學後始可領回使用。
6. 交付智慧行動裝置時應關機，可放入夾鏈袋並張貼標籤識別(由申請學生自備)。
7. 未經申請而攜帶智慧行動裝置到校或經申請後攜帶智慧行動裝置到校，卻未交付暫存對象(學務處)保管者，得由學務處暫為保管一個月或通知家長親自至校領回，並記警告乙支，第二次(含以上)再犯者，記小過乙次並由學務處保管一個月。
8. 本管理要點僅教導學生使用3C電子產品的適當範圍與時間，不負智慧行動裝置保管之完全責任，故不建議帶智慧行動裝置或昂貴3C電子產品到校。
9. 校方原則上不鼓勵攜帶智慧行動裝置，因智慧行動裝置為貴重物品，失竊率極高，若家長有急事通知學生，請直撥學務處7666394轉13、26，校方會代為通知。
10. 每學年申請乙次(每年9月份)，經申請後攜帶智慧行動裝置到校，卻未交付暫存對象(學務處)保管者，取消該學年攜帶智慧行動裝置申請資格，該學年不得再申請。

5、 本管理實施要點視情況及需求，經校內會議通過，呈核校長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屏東縣至正國中     學年度學生攜帶智慧行動裝置申請書
學生     年     班     號姓名               因家庭特殊需求，必須攜帶智慧行動裝置到校，願格遵教育部及學校規定，到校後將智慧行動裝置交付學務處保管，放學後始領回使用。若違反規定，則以本校「學生智慧行動裝置管理實施要點」處理，並通知家長親自領回。
攜帶到校之智慧行動裝置資料：廠    牌：                         

                            類    型：□手機 □平板 □智慧手錶
                            機    型：＿＿＿＿＿＿＿＿＿＿＿＿
智慧行動裝置門號：＿＿＿＿＿＿＿＿
此致    至正國中

家長（監護人）簽章：

聯絡電話：

導師簽章：

· 備註：本申請書，經登入列管名單後，由導師收存，以便查核。

                                               年      月      日

